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朱敏孜
電話：05-5523177
電子信箱：ylhg68168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府文展二字第115381252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年第22屆雲林文化藝術獎簡章電子版、115年第22屆雲林文化藝術獎海報圖

檔 (115YS07763_1_13104548573.pdf、115YS07763_2_13104548573.jpg)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「115年第二十二屆雲林文化藝術獎」海報

與簡章各1份，敬請貴單位協助宣傳並轉知所屬踴躍報名

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雲林文化藝術獎，共分為「美術獎」、「文學獎」、

「表演藝術獎」暨「貢獻獎」，歡迎對藝術、文學創作有

興趣且符合報名資格者，依據簡章各獎項徵件時程踴躍報

名，簡章暨報名表請上本府文化觀光處網站/最新訊息/活

動快訊(https://content.yunlin.gov.tw/)搜尋關鍵字

「文化藝術獎」下載，或下載附件簡章檔案使用。

二、本案海報電子檔如附件，敬請貴單位協助轉知宣傳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(不含雲林縣政府)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
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縣各公私立高中職、國立臺灣美術館、臺北市
立美術館、高雄市立美術館、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、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、國立
臺南生活美學館、國立傳統藝術中心、國立國父紀念館、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
中心、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、國立臺灣博物館、國立臺灣文學館、國立臺灣交響
樂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50105334

■■■■■■文化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5/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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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文化觀光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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